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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位考試申請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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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i-touch，依照下方步驟登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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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位考試申請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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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指導教授、論文類型及論文題目。

1

如英文論文題目，
尚未訂定，可免填
此欄位。3



學位考試申請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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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列印出申請書，完成簽核後，送至教務處課務

與註冊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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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位說明(1/6)

動作：依需求下拉選擇「保留」、「新增」、 「修改」、「刪

除」。

種類：下拉選擇「指導教授」、「考試委員」。

身份：依據考試委員身分，下拉選擇「校內」、「校外」。

學位考試委員：下拉選擇指導教授「是」、「否」擔任考試委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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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位說明(2/6)

姓名：點選 圖示：

身份為校內委員：填寫

委員姓名後，點選自動

彈出之選單，讓資料帶

入。(如右圖)

身份為校外委員：直接

輸入委員姓名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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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位說明(3/6)

提聘資格：下拉選擇考試委員之資格。

委員之聯絡資訊：填上委員任職之單位及地址。



編輯委員名單，並填入完整論文名稱及口試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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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位考試委員維護(4/6)



列印出申請書，完成簽核後，送至教務處課務與

註冊組。

學位考試委員維護(5/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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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名單經通過審查後，可下載或列印聘函。

學位考試委員維護(6/6)

下載或列印聘函與口試論
文併同寄送委員，或口試
時由指導教授致聘；並得
以E-mail傳送，作為委員
入出校園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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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審定書與試卷



下載審定書與試卷，於口試時檢附給學位考試委

員。

下載審定書與試卷(1/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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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銷學位考試申請



填寫撤銷原因，列印出申請書，完成簽核後，送

至教務處課務與註冊組。

撤銷學位考試申請

當學期提出學位考試申
請而未舉行者，應於當
學期結束日前（第一學
期：1月31日；第二學
期：7月31日）提交撤
銷學位考試申請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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